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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部爭字第 1143406486 號

審 定

主 文申請審議不受理。

理 由依據 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8條第 1 項第 4 款

「權益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審定：四、原

核定通知已不存在。」

卷證 健保署 115 年 1 月 27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副本。

審定

理由

一、健保署核定文件內容要旨

（一）114 年 10 月 31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

申請人函請撤銷 114 年度查核(所得年度 112 年)投保單位

補充保險費繳款單 14 萬 8,274 元一案，該署查得申請人

112 年度未依規定按月自行計算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，及填

具繳款書於次月底前向該署繳納投保單位補充保費。爰依

財稅薪資所得總額資料(112 年支付薪資所得總額 752 萬

4,516 元)及申請人 112 年度向該署申報員工投保金額總額

資料(112 年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 49 萬 8,600 元)差額核

算，申請人 112 年度應補繳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為 14 萬

8,247 元 [ 計 算 式 :(7,524,516 元 -498,600

元)x2.11%=148,247 元]，檢附前函附繳款單。

（二）附件-114 年 9 月 3 日列印核發之 114 年度查核投保單位補

充保險費繳款單

計收申請人 112 年度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計 14 萬 8,247

元。

二、申請人檢附前開健保署函及繳款單影本，主張其公司自 112 年

7 月成立投保單位，112 年前半年薪資所得不應列入補充保險

費計算，薪資所得補充保險費之課徵法源基為全民健康保險

法第 34 條，又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55 條明定「本法

第 34 條所稱薪資所得總額，指符合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

第 3 類所定薪資所得規定之所得合計額。」，查所得稅法第 14

條第 1 項第 3 類所定薪資所得規定為「薪資所得之計算，以

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，減除第 17 條第 1 項

第 2 款第 3 目之 2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後之餘額為所得額。

健保署以尚未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金額超徵補充保險

費，法令明定「薪資所得」如何計算，健保署欲作異於法令之

解讀，應以修法方式為之，將課徵標的由「薪資所得」改為「薪

資收入」等語，向本部申請審議。

三、健保署重新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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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於 114 年 12 月 29 日(本部收文日)申請審議後，經健

保署依申請人 114 年 12 月 31 日電子郵件提供之 112 年度每

月薪資所得表資料，重新核定 112 年度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

應補繳金額為 2,142 元[計算式：申請人 112 年 1 月至 6月無

受僱者，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為 0 元，無須繳納投保單位補

充保險費；112 年 7 月至 12 月按月計算(每月薪資所得總額

100,000 元-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 83,100 元)x2.11%=357

元，357 元 x6 個月=2,142 元)，並以 115 年 1 月 27 日健保○

字第 0000000000 號函知申請人在案。

四、綜上，本件系爭投保單位補充保費 14 萬 8,247 元，業經健保

署重新核定為 2,142 元，則申請爭議審議之標的已不存在，

應不予受理。申請人倘就健保署 115 年 1 月 27 日健保○字第

0000000000 號函所為之重新核定仍有不服，得依規定申請爭

議審議，併予敘明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不受理，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 條及

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8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，審定

如主文。

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


